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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第1次核物料管制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12年11月16日(星期四)上午10時 

二、地點：核安會二樓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陳副組長文泉 

四、出席單位及人員：如簽名單 

五、記錄：馬志銘 

六、會議決議事項： 

1. 核二廠除役新建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申請案所需克服之問題，請

台電公司妥為處理，並以原重要管制事項之時程為目標，積極辦理。 

2. 核一廠除役轉置容器(或稱裝運箱)使用前，請台電公司就其尺寸/型

式、載重限制、使用流程，及對作業人員產生劑量影響等內容，提出

說明資料送本會備查。另裝運箱之製造、使用及維護，請台電公司加

強管理，以確保工作人員安全。 

3. 核二廠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壕溝的處理，請台電公司依電廠除役的廢

棄物管理需求，盡速確認最終方案後，於法定期限內提送換照申請或

除役計畫，另涉及核二廠除役計畫修正者，亦請依相關要求辦理。 

4. 請台電公司切實依據修繕計畫執行蘭嶼龍門碼頭之現場施工，並落實

現場工安管理及三級品保作業。在碼頭修復完成前，請加強現場之公

共安全管理，以保障民眾安全。 

5. 請台電公司盡速切實修繕蘭嶼貯存場相關受損設施或設備，以確保其

正常運作功能。在修繕完成前，請加強現場之工安管理，以保障現場

作業人員安全。 

6. 本會依法審查台電公司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盛裝與運送容器，倘若台

電公司擬作為100年或300年之高完整性處置容器時，應另依「低放射

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盛裝容器審查規範」之要求，提供佐證資料另行送

審。台電公司申請案所敘及可耐用150年的使用品質乙節，僅係描其材

料特性及防蝕塗裝性能，非法規所敘之處置容器要求，建議台電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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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時應避免引發外界誤解。 

7. 有關核一廠核子燃料貯存設施除役完成報告審查意見之答復說明，請

台電公司盡速完成。在核安會同意設施解除管制前，應避免該設施受

污染而超過解除管制限值之虞。 

8. 藉由與國際組織交流與合作，有助於提升我國高放處置相關技術發展

及驗證，同時對於國際合作與國內研究成果之整合有正面助益，請台

電公司依高放處置計畫發展現況，持續尋求國際組織合作交流機會，

並強化展示國內研究及國際合作交流成果之整合及應用。請台電公司

於112年11月底前提供高放處置國際合作之簽約年份、合作期程及合作

內容詳細說明。 

9. 有關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之運用經費，建請台電公司參酌

監察院之建議，審慎檢討後端基金之運用，並適度撙節，以利經濟部

對後端基金之管控。 

10. 為提升核物料安全管制效能，本會將每季列管核物料設施之重要管制

事項，請台電公司核能安全處作為全案窗口，並請於每季(1、4、7、

10月)15日前提報上一季辦理情形。 

11. 有關地方政府核能安全監督委員會之關心議題，倘涉及放射性物料之

相關議題，請貴公司於提報相關資料時亦副知本會。 

12. 核安會對於經營者所提相關申請案件之審查或檢查，係為保障公眾安

全之目的，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。建議台電公司之標案，請避免將

通過主管機關審核作為履約條件，以免造成台電公司與承包商之間的

履約糾紛，影響台電公司之形象。 

13. 近期本會接獲針對台電公司有關放射性物料設施的陳情案件，雖可能

未與核安或輻安有直接關聯性，但本會仍視為是公眾的善意提醒，將

請台電公司予以查處，以提升設施運轉安全。  

七、散會(上午11時5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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